
時富證券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時富證券」) 

電子交易戶口 - 香港證券交易政策 

 

A 開立戶口 

1 個人及聯名戶口 

 1.1 親身開戶： 

攜同有關證明文件，包括經由認可的專業人士驗證*之身份證或護照副本、三個月內任何一張住址證明（如水、

電費單或銀行月結單等）及開戶存款，親臨時富金融服務集團總銷售及營運中心或各分行辦理開戶手續。 

 

1.2 以郵遞方式交回開戶表格： 

為核實閣下之身份，如客戶選擇以郵遞方法交回表格及其他所需文件，懇請依證監會指引， 請閣下安排驗證人

/見證人於開戶表格及閣下之身份證/護照副本上簽署，並提供其姓名及職銜及公司名稱。 

 

*驗證人/見證人必須為註冊人、太平紳士或專業人士，如：銀行分行之經理、註冊會計師、 律師或公證人，該

認證應在開立戶口的申請日過去 6 個月內簽發。 

 

或 

 

將已填妥及簽署的開戶表格及其他所需文件連同已簽署並印有閣下銀行帳戶名稱的支票乙張寄回本公司，有關

支票詳情如下： 

1. 該支票須由客戶在香港持牌銀行開立的帳戶所簽發；  

2. 該支票上印有的銀行帳戶名稱，須與開戶表上之申請人名稱 (身份證/護照副本上之名稱) 一樣；  

3. 金額不得少於港幣 10,000 元，抬頭為「時富證券有限公司」；  

4. 簽發的支票上的簽名與其在客戶協議上的簽名必需要相同；及  

5. 該有關支票必須成功兌現。  

* 支票款項將直接存入閣下的新開交易戶口之中，而戶口必須待支票兌現後方正式生效。 

 

2 公司戶口 

 客戶可親臨時富金融，填妥及簽署開戶文件，並附上以下證明文件：  

經律師／註冊會計師核實*之公司商業登記證副本（適用於香港註冊之公司）  

經律師／註冊會計師核實*之公司註冊證書副本  

經律師／註冊會計師核實*之公司章程大綱及細則副本  

經律師／註冊會計師核實*之董事／公司秘書記錄冊副本  

經律師／註冊會計師核實*之股東記錄冊副本  

董事會決議案  

每位董事以個人擔保人名義之擔保書 

所有董事及獲授權者之身份證或護照副本  

每位董事最近三個月之住址證明副本，如銀行月結單或電費單  

登記住址證明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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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號住址證明副本 （如跟登記位址不同） 

信託契約（只適合於信託） 

自我證明表格 

W-8BEN-E 表格 

 

在本地註冊的公司： 

1. 由香港公司註冊處取得的公司報告；或  

2. 由公司註冊處或專業第三者認證的公司查冊報告的認證副本，該公司查冊報告應在過去 6個月內簽發 

 

在海外註冊的公司:  

1. 在公司註冊地的註冊處取得一份公司報告；  

2. 由公司註冊處或專業第三者認證的公司查冊報告的認證副本，該公司查冊報告應在過去 6個月內簽發； 

3. 由有關公司的當地註冊代理人簽發的職權證明書（現任職位證明書）；或  

4. 由專業第三者認證的職權證明書（現任職位證明書）的認證副本，該證明書應在過去6個月內簽發  

 

*由執業會計師/筆師/銀行/於財務行動特別組織的成員司法管轄區的公證人/本公司認可的類 似司法管轄區或

香港特許秘書公會的會員認證的認證副本，該認證應在開立戶口的申請日過去6個月內簽發。 

 

B 交易 

1 戶口之獨立性 

 1.1 電子戶口與非電子戶口為兩個獨立的戶口，以上兩種戶口的現金及存貨結餘將會獨立記帳。 

1.2 若客戶欲透過電子交易戶口操作非電子交易戶口內的投資組合，客戶必須先行將有關現金或存貨轉賬至其

電子交易戶口內方可下單。 

 

2 所需現金結餘 / 可動用股票 

 2.1 客戶於下單買入股票前，必須先將足夠款項/存款金額(請參閱下列解釋) 存入『時富證券有限公司』* 

2.2 若客戶之買入指示已經執行，除扣除所需按金外，未交收之餘額將於現金結餘內扣除，直至交收日為止。 

2.3 若客戶以支票形式將款項存入『時富證券有限公司』的銀行戶口，必須待支票結算後才 可用作買入股 

2.4 如客戶未能於上述所指定之時間前將所需之餘額存入其電子戶口內，時富證券將向客戶收取固定利息（現

為最優惠利率+ 6% 年利率，但相關利率將由時富證券保留隨時修改此條款及細則之權利而無須另行通

知。） 直至餘額完全付清。 

2.5 倘若戶口內之人民幣結餘不足，餘額將以港幣自動兌換而不再作另行通知。因此，時刻須確保戶口內有足

夠金額，以避免不必要之利息產生。貨幣兌換之利率會不時更新。有關詳情，請致電客戶服務部專線(852) 

2663 8888查詢。客戶須補償本公司因購買或銷售人民幣計價證券出現失責所衍生之任何財務損失，如任

何因失責補償之交易損失。 

2.6 客戶不能進行任何沽空交易。客戶於下單沽出股票前，必需先行將股票存入電子交易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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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戶口內未存有足夠股票之情況下，客戶可透過時富證券沽出股票，但必須先經時富證券核准，並於結算日前

將所需的股票餘數存入戶口內。 

 

3 發盤及覆盤 

 3.1 客戶可透過各種不同的電子媒體發盤，包括互聯網、流動電話、個人電子助理、無線上網電話及音頻電話，

以及本公司將來新加入服務之其他電子媒體。 

3.2 時富將發出電子郵件 及 / 或 流動短訊以確認所有客戶之下單。 

3.3 所有透過無線上網電話下單之指令一經成交，客戶均可收到覆盤提示及電子郵件回 覆。為收取電郵回覆，

使用無線上網電話之客戶應採用無線電郵服務，並將該電子郵箱與時富證券作有關登記。如客戶未能提供

電子郵箱，即應透過客戶之無線上網電話利用「交易狀況」功能查閱發盤狀況。無線上網電話上顯示之「交

易狀況」為即時更新。另外，客戶亦可以相同之登入名稱及密碼透過互聯網，或利用互聯網上之電子郵箱

查閱有關回覆。 

 

C 款項存入／提取／轉帳 

1 款項存入 

 1.1 港元存款 

港元銀行戶口： 

中國銀行(香港) Bank of China (Hong Kong) 

銀行地址： Bank of China Tower, 1 Garden Road, Central, Hong Kong 

匯款代碼： BKCHHKHH 

收款人： Celestial Securities Limited 

銀行戶口號碼： 012-875-0-030609-6 

恒生銀行 Hang Seng Bank Limited 

銀行地址： 83 Des Voeux Road Central, Hong Kong 

匯款代碼： HASEHKHH 

收款人： Celestial Securities Limited 

銀行戶口號碼： 388-347080-001 

滙豐銀行 The 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銀行地址： 1 Queen's Road Central, Hong Kong 

匯款代碼： HSBCHKHHHKH 

收款人： Celestial Securities Limited 

銀行戶口號碼： 102-281367-001 

 

- 香港客戶：可透過本地銀行，於 網上理財、自動櫃員機、支票機或銀行櫃檯 轉帳至本公司以上銀行戶口。 

- 内地及海外客戶：可透過 電匯 方式匯款至本公司以上銀行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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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帳成功後，客戶需登入網上交易平台，選擇「交收」>「款項存入」，或登入Alpha i手機應用程式，選擇「更

多」>「款項存入」，將收據或憑證*上載；或使用已登記的電郵地址，發送收據或憑證*至本公司之電郵

hotline@cfsg.com.hk或透過 WhatsApp 應用程式發送至 (852) 5680 2988。電郵資料須註明：客戶英文全

名及交易戶口號碼。 

 

注意事項： 

- 有效證明文件(包括存款收據、銀行對帳單、屏幕截圖及存款收據連支票圖像等)須顯示帳戶持有人及/或收款

人名稱、帳戶號碼、交易日期、金額及交易參考編號等，以便核實該筆存款由客戶本人的賬戶存入。如憑證

不能顯示帳戶全部資訊，如：顯示***，須額外上載銀行月結單及/或銀行卡以作證明。 

- 因加強監控驗證核實存款，存入資金的到賬時間有可能會延長。在任何情況下，因任何資金存款被拒及未能

及時存款以符合追收保證金要求而導致或引致任何利息、費用、開支、索償、追討、損失、成本及賠償均不

會負責。 

 

1.2 美元存款 

客戶可透過銀行轉帳及親身遞交支票存入。 

美元銀行戶口： 

滙豐銀行 The 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銀行地址： 1 Queen's Road Central, Hong Kong 

匯款代碼： HSBCHKHHHKH 

清算系統序號： 075995 

收款人： Celestial Securities Limited 

銀行戶口號碼： 500-613641-201 

 

- 香港客戶：可透過本地銀行，於 網上理財、自動櫃員機、支票機或銀行櫃檯 轉帳至本公司以上銀行戶口。 

- 内地及海外客戶：可透過 電匯 方式匯款至本公司以上銀行戶口。 

轉帳成功後，客戶需登入網上交易平台，選擇「交收」>「款項存入」，或登入Alpha i手機應用程式，選擇「更

多」>「款項存入」，將收據或憑證*上載；或使用已登記的電郵地址，發送收據或憑證*至本公司之電郵

hotline@cfsg.com.hk或透過 WhatsApp 應用程式發送至 (852) 5680 2988。電郵資料須註明：客戶英文全

名及交易戶口號碼。 

 

注意事項： 

- 有效證明文件(包括存款收據、銀行對帳單、屏幕截圖及存款收據連支票圖像等)須顯示帳戶持有人及/或收款

人名稱、帳戶號碼、交易日期、金額及交易參考編號等，以便核實該筆存款由客戶本人的賬戶存入。如憑證

不能顯示帳戶全部資訊，如：顯示***，須額外上載銀行月結單及/或銀行卡以作證明。 

- 因加強監控驗證核實存款，存入資金的到賬時間有可能會延長。在任何情況下，因任何資金存款被拒及未能

及時存款以符合追收保證金要求而導致或引致任何利息、費用、開支、索償、追討、損失、成本及賠償均不

會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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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人民幣存款  

人民幣銀行戶口： 

滙豐銀行 The 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收款人： Celestial Securities Limited 

銀行戶口號碼： 102-281367-209 

 

轉帳成功後，客戶需登入網上交易平台，選擇「交收」>「款項存入」，或登入 Alpha i 手機應用程式，選擇「更

多」>「款項存入」，將收據或憑證*上載；或使用已登記的電郵地址，發送收據或憑證*至本公司之電郵

hotline@cfsg.com.hk 或透過 WhatsApp 應用程式發送至 (852) 5680 2988。電郵資料須註明：客戶英文全名

及交易戶口號碼。 

 

注意事項： 

- 有效證明文件(包括存款收據、銀行對帳單、屏幕截圖及存款收據連支票圖像等)須顯示帳戶持有人及/或收款

人名稱、帳戶號碼、交易日期、金額及交易參考編號等，以便核實該筆存款由客戶本人的賬戶存入。如憑證

不能顯示帳戶全部資訊，如：顯示***，須額外上載銀行月結單及/或銀行卡以作證明。 

- 因加強監控驗證核實存款，存入資金的到賬時間有可能會延長。在任何情況下，因任何資金存款被拒及未能

及時存款以符合追收保證金要求而導致或引致任何利息、費用、開支、索償、追討、損失、成本及賠償均不

會負責。 

 

2 現金提取 

 2.1 客戶可傳真至交收部(852)2820-0606 或遞交已簽署之客戶提款指示提取款項。如遞交客戶提款指示

時間為中午十二時前，時富證券將當日處理。否則，該指示將於下一個工作天處理。  

時富證券將支票款項存入以客戶名義開立之銀行戶口，或經由客戶指定之方式發予客戶。支票抬頭及

銀行戶口名稱必須為戶口之持有人，否則有關指令將不被時富證券所接納。 

2.2 若實物股票存於時富證券之戶口內不多於十個工作天，然而客戶在此段時間內將有關存貨沽出，則所

衍生之交易金額均不能從戶口中提取，直至有關之實物股票經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中央結算」）

核實後方可提取。 

2.3 如客戶戶口沒有股票存貨而且結餘少於 100 元，當客戶提款時，時富證券將保留為客人提取餘下結

餘的權利。 

2.4 本公司暫時未能提供人民幣提取現金之服務，而現時只提供港幣自動轉賬交收指示服務。如果客戶已

申請了港幣自動轉帳交收服務，若然客戶於交收日在本公司的人民幣 有所結欠，當天的港幣自動轉帳

交收服務則不會繼續進行。如閣下要提取戶口內之港幣或人民幣，敬請閣下另行安排提款指示，傳真

至(852) 2820-0606，電郵、郵遞或親臨本公司之總行或分行，遞交已簽署的客戶提款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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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現金轉帳 

 客戶可傳真至交收部(852)2820-0606 或遞交已簽署之現金提取指示，以要求將其於時富金融旗下任何一個

同名戶口的現金結餘轉帳至時富金融旗下另一個同名戶口。客戶之戶口結餘將於兩至三小時內更新有關款

項。 

 

4 結單 

 時富證券會以日結單及月結單確認客戶所有的現金存入／提取／轉帳指示。 

 

5 利息 

 1.1 結欠利息 

當戶口內之本金結餘為負結餘，時富證券將按最優惠利率 + 8% 年利率計算。 

 

1.2 結餘利息 

當戶口內之本金結餘為最少港幣或人民幣五萬元，時富證券將派發指定利息，有關利率均由時富證券釐

訂及隨時修改而毋需事先另行通知。 

 

 

D 股票存入／提取／轉帳 

1 股票存入 

 1.1 股票實貨 

客戶如欲存入股票實貨，必須將股票實貨送交時富證券，而客戶亦將即時收到股票存 入收據以示確認。 

 

1.2 交收指示  

客戶可傳真至交收部(852)2820-0606 或遞交已簽署之交收指示經中央結算存入股票。 

 

2 股票提取 

 2.1 股票實貨 

2.1.1 客戶可傳真至交收部(852)2820-0606 或遞交已簽署之股票提取指示要求提取股票實貨。 

2.1.2 客戶如欲提取股票實貨，必須在提取股票實貨指示日起一個月內親臨時富證券領取股票實貨。  

2.1.3 客人如未能在指定時間內領取股票，時富證券將會把有關之股票存回中央結算系統證券存管處。  

2.1.4 如客戶再次提取股票，必須再次支付實物股票提取費。 

 

2.2 交收指示 

客戶可傳真至交收部(852)2820-0606 或遞交已簽署之「股票提取指示」經中央結算提取股票。 

 

3 股票轉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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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戶可傳真至交收部(852)2820-0606 或遞交已簽署之股票轉帳指示要求將其於時富金融旗下任何一個同

名戶口的股票結餘轉帳至時富金融旗下另一個同名戶口。 

 

4 結單 

 時富證券會以日結單及月結單確認客戶所有的股票存入／提取／轉帳指示。 

 

E 平倉 

 時富證券將有絕對權利把客戶所持有之股票沽出以償還客戶現金結餘中之所欠虧損。 時富證券於沽出股票

後將直接或透過經紀通知有關客戶。 

 

以上資料隨時會被修改並不另行通知。如欲索取最新資料，請瀏覽本公司網址 www.cfsg.com.hk 

 


